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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犯罪对象应包括一切不正当利益

[ 作者 ] 包健 

[ 单位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 摘要 ] 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无论所谋取的私利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利益，都构成对职务廉洁性的侵犯。刑法典中的许多犯罪，都

是以情节严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这并没有影响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的处理。司法机关在查处贿赂案件时，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以外的利益，如获取招工、升学、落户、出国留学等机会从事非法交易的违法乱纪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

修订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所规定的各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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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无论所谋取的私利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利益，都构成对职务廉洁性的侵犯。刑法典中的许多犯罪，都是

以情节严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这并没有影响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的处理。司法机关在查处贿赂案件时，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以外的利益，如获取招工、升学、落户、出国留学等机会从事非法交易的违法乱纪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修

订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所规定的各罪追究刑事责任。商业贿赂与市场经济是相伴而生的，在治理商业贿赂犯罪中，完善刑事法规对司法

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名词意义上）谈些自己的看法。一、商业贿赂犯罪的对象贿赂犯罪的构成离不

开贿赂本身，而贿赂必然是能满足受贿人需要的某种利益。但是，何种利益才能作为贿赂，即贿赂的犯罪对象是什么，这在我国刑法理论

界以及司法部门中存在着分歧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财物说，认为贿赂就是行贿人用来收买受贿人的金钱及有经济价值的物

品（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二） 财物及财产性利益说，认为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包括与财产紧密联系的有关权益；

（三）财物及不正当利益说，认为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不正当利益包括财产性和非财产性的利益。这三种主张都认为贿赂是财物，不同之

处在于后二者主张贿赂还应包括财产性的或非财产性的不正当利益。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对商业贿赂犯罪对象问题应

当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理论上研究，立法机关对贿赂犯罪对象应当作怎样的规定才能达到惩治腐败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目前法律

明文规定贿赂为财物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能否将财物之外的不正当利益视为贿赂？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应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将

一切不正当利益（包括财产性和非财产性的利益）都作为贿赂的犯罪对象，以适应反腐倡廉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

展，商业贿赂犯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作为贿赂的，除传统的金钱与财物外，已发展到为受贿人无

偿提供劳务、免费提供某种资格及消费，以及支付各种变相的个人费用等财产性利益，并出现了为受贿人安置子女就业、迁移户口、出国

留学、甚至“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是以权谋私，其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权力廉洁性的侵犯。

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无论所谋取的私利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利益，都构成对政府廉洁的侵犯。然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把贿赂犯罪

的对象仅限定为金钱与财物，而对非法收受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则排除在贿赂的犯罪对象之外，这样势必影响刑法在反腐倡廉中的积极

作用。有人提出，对财物应当作扩张性解释，其可以包括一切财产性利益，但不包括非财产性利益。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对财产性利益可以

用货币来计算。笔者认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后者通常是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如设定债

权、免除债务等，但对于某些财产性利益则是不可能以货币形式来衡量的。如受贿人取得住房居住权，如果受贿人自己按规定交付房租及

各项费用，那么对于住房居住权如何用货币来计算？我们不可能以房屋的价格来计算所收受的贿赂数额。再如，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

他人谋利后，借此要求行贿人挪用公款数万元给其亲属使用，那么如何计算其所收受贿赂数额呢？受贿人只是为其亲属取得了数万元货币

的使用权，因此，把借款数额看成是受贿数额显然是不妥的。所以，并非所有财产性利益都能以有关的货币数额作为计算贿赂的标准。这

样一来，对于贿赂的范围可以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的主张就没有多少实在意义，只会增加实践中操作的难度。由此可见，扩大贿赂的范围，

必须改变以贿赂财物数额多少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传统，突破“计赃定罪”的束缚，将现行法律中商业贿赂犯罪对象扩大到包括一切不正

当利益。二、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把任何不正当利益都作为贿赂的犯罪对象，司法机关难以掌握定罪量



刑的标准，从而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职务权力廉洁性的侵犯，它破坏

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廉洁性，干扰了国家职能的正确实施，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所以，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并不能只以所收

财物数额大小来衡量，它不像财产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数额来衡量的。现行刑事法律以财产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贿赂犯罪，没有全面

揭示贿赂犯罪的本质。实践表明，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为本单位购买物品时，接受对方的财物价值甚至不足立案标准，但却因此给本单位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有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往来中，接受对方提供的性贿赂，而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本单位遭受重大

损失。如果仅因为其谋取的财物数额不大或不是财物，而不以受贿论处，无疑不利于我们正在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刑法以受贿财物

的多少来作为对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便于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操作，但这种定罪量刑的标准缺乏科学性，实际上刑法典中的许多犯罪，

都是以情节严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这并没有影响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的处理。不可否认，司法部门在实践中以量化的财物为标准来定

罪量刑，简便易行，但如果仅从便于操作出发，否认与财物具有同等危害程度的其他不正当利益作为贿赂的范围，其结果必然放纵大量的

腐败分子。对于经济犯罪案件，犯罪的金额是定罪量刑的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而要同时衡量其他犯罪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更

何况受贿罪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犯罪，其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程度主要以对国家、集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政治后果及社会道德等来

衡量，即以犯罪情节作为衡量的标准体系。三、国外对商业贿赂犯罪对象的界定纵观世界各国惩治贿赂犯罪的法规，对贿赂犯罪对象的界

定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少国家都将“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的范围。（一）大陆法系的日本，其刑事判例将贿赂解释为：1．金融利益；

2．债务；3．艺妓的表演；4．性服务；5．公私职务的有利条件；6．参与投机事业的机会；7．帮助介绍职业；8．金额、履行期尚未确

定的谢礼；9．将来要建立的公司的股票；10．其他能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二）新加坡1970年的《防止贿赂法》把“合法

报酬以外的报酬”视为贿赂，同时把报酬的多种形式作了具体列举。这包括：1．金钱或任何礼品、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

或其他财产或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2．任何职务、就业或契约；3．任何支持、免除、清还或清算任何贷款、责

任或其他负债，不论其是否全部或部分；4．任何其他服务，优惠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好处。英美法系的加拿大刑法典中明文规定“职

位、雇佣”等非物质性利益可成为受贿罪之犯罪对象。（三）香港《防止贿赂条例》规定“公务员索取或收受某种好处，或公众中有人向

公务员提供某种好处……都属于犯罪行为”。其中的“好处”除款项外，还包括所有可以想像到的一切利益。（四）2003年10月31日通过

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的规定是“不正当好处”，显然，“不正当好处”的范围要大于“财物”，“财物”只是不正当好处的

一种。由此可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非物质性利益列入贿赂的内容，这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打击贿赂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四、扩大商

业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1993年9月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

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这里明显地把“财物和其他手段”都纳入了贿赂的范围，从而将刑法意义上的“贿赂”由原来单纯的财物转变为其

他非法利益，这是我国立法上的首次突破，对于惩治当前商业贿赂领域里大量存在的非财物利益是有现实意义的，但单凭这一条规定就扩

大刑法典中关于“贿赂”的范围，法律依据似嫌不足。最高司法机关需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对贿赂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以适应司法实践

的需要，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作为完善刑事立法的建议，笔者赞同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从立法精神和惩治犯罪需求来看，贿赂犯罪

的对象应扩张解释为金钱、物品及其他财产性利益；从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角度去理解，将贿赂犯罪的对象规定为不正当利益也是符合市场

经济发展规律，是适应新时期条件下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的。但是，在目前立法及最高司法机关并未明确贿赂范围包括非财产性利益的前

提下，司法部门仍需按现行规定执行，这是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现行刑事立法中贿赂的范围不包括不正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反

腐倡廉的力度。但绝不意味着放纵犯罪。司法机关在查处贿赂案件时，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以外的利益，

如获取招工、升学、落户、出国留学等机会从事非法交易的违法乱纪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予以党纪、政纪处理；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

修订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所规定的各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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